
集雅社股份有限公司 

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檢舉辦法 
2024.08.27 

第1條  目的 

為落實執行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及誠信經營守則之規定，特制定本辦法。 

第2條  範圍 

本辦法適用本集團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及與本公司有所合

作、往來之廠商或客戶。 

第3條  定義 

本辦法所稱之「不法行為」包含以下所列行為： 

一、 一切違反法令之行為，致影響本公司權益者(如竊盜、毀損、暴力脅迫、誹謗侮辱、背信、洩

漏公務機密、挪用公款等)。 

二、 違反本公司各類規章制度及合約內容，或意圖利用職務取得不正當利益之行為，致影響公司

權益者(如督導不周、驗收不實、怠忽職守、收受賄賂、接受不當邀宴等)。 

三、 本公司所有員工若遭受不法侵害，應依照「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申訴及懲戒辦法」辦理。

如涉及性騷擾事件者，應依照「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所訂相關程序辦理。 

第4條  權責 

一、 受理股東、投資人、供應商等外部人員之檢舉：獨立董事、公司治理主管。 

二、 受理董事、經理人、員工等內部人員之檢舉：公司治理主管、稽核室。 

第5條  檢舉專線：07-9665267 

第6條  檢舉方式 

一、 具名檢舉：檢舉人應提供真實姓名、聯絡方式等資訊，並詳細、具體說明檢舉內容，包含人、

事、時、地及相關資料以供佐證。 

二、 匿名檢舉：詳細、具體說明檢舉內容，包含人、事、時、地及相關資料以供佐證。 

第7條  處理程序 

一、 受理檢舉單位對於檢舉人之身分及檢舉內容應予保密，並即刻查明相關事實，相關單位及人

員應配合調查或提供協助。 

二、 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者，應呈報至獨立董事。 

三、 受理檢舉單位及檢舉人不得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被檢舉人於調查程序中應有陳述意見

或申訴之機會。 

四、 檢舉事件經查證屬實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於必要時

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五、 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受理檢舉單位應將檢舉情事、其處理

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8條  記錄保存 

受理檢舉單位應完整記錄各項資料。受理檢舉、調查過程及調查結果應留存書面或電子文件，並

保存五年以上；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應繼續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第9條  檢舉人保護制度 

一、 公司承諾並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案件而對檢舉人予以解雇、降職、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

約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處份。惟檢舉人如有明顯虛報或惡意不實檢舉之情事者，或有違

法之不當行為經本公司查證屬實而依相關規定懲處者，則不受此保護。 

二、 除為符合法令或配合公務機關調查之目的，或屬眾所周知之資訊外，專案負責人及調查小組

對於檢舉人之身分、檢舉內容及調查程序負保密責任，不得洩漏任何足以識別檢舉人身分之

資訊，內容包含但不限於姓名、員工編號、身分證號、性別、出生年月日、部門、職位、聯

絡方式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第10條  本辦法經董事長核准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